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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6_A3_80_

E5_AF_9F_E9_99_A2_E8_c122_48398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129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6条规定了检察

官的职责有：（一）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二）代表国

家进行公诉； （三）对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

罪案件进行侦查；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由此可见，

宪法和检察官法赋予检察官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三项： 一是侦

查权。检察官拥有侦查权的渊源一是历史源流，二是国际惯

例。检察官历史雏形起源于法国的“国王代理官”，其主要

的职能就是代表国家查纠官员。中国检察制度的渊源也可追

溯到古代的御史制度。御史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纠举官吏

不法”，被称为“天子耳目”，负责纠查“百官善恶”。联

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5条规定：检察官应适当

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的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

、严重侵犯人权的，要依照法律或惯例对这种罪行进行调查

。各国的检察机关都有侦查权，但权力大小的程度不一，所

管辖案件的范围也不尽相同。 二是公诉权。《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公诉权是指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将犯罪嫌疑

人提交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一种诉讼活动。具体来说，公诉权是一项司法请求权，要求



国家审判机关受理案件并进行审判；公诉权也是一项犯罪追

诉权，追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遏制犯罪，恢复被破坏

了的法律秩序。 三是监督权。监督权是检察官的一个重要权

限。关于法律的监督问题，革命导师列宁就把法律监督放在

保证法律实施的首位，他曾指出：“一般用什么来保证法律

的实施呢？第一，对法律的实施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

法律的加以惩办。”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1

条明确规定了检察官的监督权。对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

位，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

官法》、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中已经有明确的

规定。本文不作论述。本文讨论的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

侦查权和公诉权，在检察机关不依法办案，甚至违法乱纪的

时候，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论是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

由哪一个部门进行监督，如何才能将这些监督落到实处？ 总

结当今的司法实践经验，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在行使侦查权

和公诉权是时，以下各个方面存在违法行为，其结果是损害

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

，并妨碍了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 一是限制辩护律师在侦查

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次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

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

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

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

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

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



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

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

关批准。我国签字参加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第8条明确规定：“遭受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

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

检查完全保密状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

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关

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日期、时间、地点、次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限制性的规定。但是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做法

看，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日期、时间、地点、次数均

由人民检察院确定。会见日期的确定少则48小时，多则五天

以上，有些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甚至以人手缺乏、经费紧张

等种种借口拖延不让律师会见。允许会见时，会见时间一般

不超过30分钟，次数一般规定为不超过二次。 二是剥夺或限

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了解案情的权利

。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辩护律师

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严禁犯罪嫌疑

人和律师谈论案情，只要双方谈话的内容涉及案情的相关事

项，均被在场的侦查人员制止。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

犯罪嫌疑人，对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已经没有多大意

义。 三是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控告权利。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有些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的行

为不构成犯罪，要求律师代为书写申诉书向检察机关或者有

关部门进行申诉。但是，律师收集材料为犯罪嫌疑人写好申



诉书后，侦查人员均以种种理由不让律师再次会见犯罪嫌疑

人，也不将律师已经写好的申诉书交给犯罪嫌疑人签字，致

使律师通过辛勤工作写好的申诉书成了一张废纸。而犯罪嫌

疑人的权利也失去了保障。 四是变相剥夺了辩护律师的查阅

案卷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

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

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

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可以说，律师在审

查起诉阶段所能够查阅的案卷材料是相当有限的，仅仅限于

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到了审判阶段，检察机关向

人民法院提供的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材料，多数是有利于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材料，而对于可以证明被告

人无罪或者罪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材料则有意或无意地

不予提供。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律

师的调查取证限制较多，律师不能全面、完整地阅读案卷，

就不可能深入地分析案情，就不可能从中发现有利于被告人

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材料，就不可能为被告人提供准确、充分

的辩护。 五是在侦查中采用了违法措施，变相扣划犯罪嫌疑

人的存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规定：人

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

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这一法律规定说明，侦

查机关在侦查案件过程中，只能对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

进行查询和冻结，侦查机关没有扣划犯罪嫌疑人存款和汇款

的权力。但是，为数不少的侦查机关采取其他办法，变相扣



划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如将所冻结的帐户解冻，命令犯罪嫌

疑人“自愿”将其存款取出后转存入侦查机关的帐户中。从

而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 六是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产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将所扣划的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归还原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对于扣押的物

品、文件、邮件、电报或者冻结的存款、汇款，经查明确实

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扣押、冻结，退还原主

或者原邮电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

定：在办案中缴获的赃款赃物应当认真查对......确定与犯罪无

关的财物，不得没收。但是，为数不少的检察院将犯罪嫌疑

人的存款扣划后，在案件没有审结之前就已经将这些款项使

用完毕，造成无款可退，有些检察院干脆拒绝退款，即使犯

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四处控告和反映，均无济于事。 这些违法

行为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办

案律师在经历这些事件时，多数是采用向司法行政部门反映

或者向人大、政法委反映或控告的方式，但是，由于在法律

上没有对此类违法行为的监督和处理办法，很多反映或控告

最后仍然是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为此，笔者建议： 一、修

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在修改时，应当

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

人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或者安排，辩护律师只要在会

见犯罪嫌疑人前将会见函交付侦查机关备案即可。这样，不

仅保证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时间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维护犯

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促进侦查机关提高办案技巧，使

其做到不枉不纵。也是我国立法上与国际接轨的表现。 二、



尽快建立证据开示制度。 关于证据开示，英美等国分为正式

开示和非正式开示两种，非正式开示在起诉以后预审以前进

行，正式开示则在预审程序中进行。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没

有预审程序，所以实际上只能进行类似于英美的非正式开示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使得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在庭审之前

相互交换证据，明确控、辩双方的分歧，方便在法庭审理时

双方能够针对有分歧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样，不

仅使公诉人在起诉时心中有数，辩护律师能够为被告人作出

准确、充分的辩护，人民法院也能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

的判决。 三、落实法律规定的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杜绝

退款纠纷案件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

明确规定了赃款赃物随案移送制度，但是，没有规定拒绝将

赃款赃物随案移送的法律后果及制裁办法。在《刑事诉讼法

》修改时，应当强调所有涉案的赃款赃物都必须随案移送，

同时明确拒不执行移送制度的法律后果。这些赃款赃物应当

由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时，根据案件的判决结果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通报公诉机关和侦查机关。 四、强化人大常委

会和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

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

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条第六

项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

下列职权：“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

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这种监督应该包括宏观

监督和对个案的监督。但是，人大的监督目前有弱化的趋势



。一是因为人大或其常委的工作人员多数是政府和党委离任

干部，跟执法机关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督流于

形式；二是人大或其常委的工作人员对于法律知识的了解欠

缺，不知道如何进行监督。因此，应当加强人大作为监督机

关的权力，同时，还应当尽快制定监督法，使人大的宏观监

督和个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李鹏委员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闭幕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为了加强监督工作，全国

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监督法列入立法规划，要按照这次大

会上代表的普遍意见，抓紧制定这部法律，争取尽快提请代

表大会审议。在监督法出台以前，还可以制定若干开展有关

单项监督的规定。”但时至今日，该法仍然迟迟不能出台，

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